
建议就规避科技措施的作为提供额外豁免  
建议者须知  

 
 
 本文介绍如何向当局提交有关规避科技措施作为的额外豁免的

建议。  
 
背景  
 
2 .  《版权条例》 (第 528 章 )规定，任何人故意对应用于版权作品或
表演的科技措施作出规避行为，可能须负上民事法律责任 1。科技措施

包 括 存 取 控 制 措 施 和 控 制 复 制 措 施 ， 例 如 使 用 密 码 限 制 取 用 版 权 作

品，或使用特制晶片防止未获授权的数码复制作为。  
 
3 .  为确保上述禁制不会妨碍版权作品的合理使用，《版权条例》

订明了特定的例外情况。在符合某些条件下，这些例外情况容许为下

述目的而规避科技措施 2：  
 

 使独立编写的电脑程式能够互相兼容操作；  
 进行密码学研究；  
 如 某 科 技 措 施 能 够 收 集 或 发 布 属 追 踪 和 记 录 任 何 人

使 用 某 电 脑 网 络 的 方 式 的 资 料 ， 为 保 障 私 隐 而 识 别

该措施的该功能，并使其失去该功能；  
 对电脑或电脑系统／网络进行保安测试；  
 取用平行进口的版权作品；  
 防止未成年人在互联网上取得有害资料；  
 执法；以及  
 图 书 馆 馆 长 或 档 案 室 负 责 人 制 作 复 制 品 ， 以 供 应 给

其他图书馆，或作保存或替代之用。  
 
4 .  除了上述法定例外情况，《版权条例》授权商务及经济发展局

局长 ( “局长 ” )提供额外豁免，将某作品或表演、某类别的作品或表演
豁除于上述禁制范围外。局长在行使这项权力前，必须信纳：  

 
( a )  该 作 品 或 表 演 拟 作 的 用 途 或处 理 ， 并 不 构 成 或 导 致

侵犯版权或在表演中的权利；以及  
( b )  上 述 禁 制 已 对 或 相 当 可 能 对该 等 拟 作 的 用 途 或 处 理

造成不利影响或损害 3。  
 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1 参阅二零零八年七月十一日生效的《版权条例》第 2 7 3 A 条。  
2 参阅二零零八年七月十一日生效的《版权条例》第 2 7 3 D 条。  
3 参阅《版权条例》第 2 7 3 H 条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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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 .  我 们 明 白 ， 情 况 的 转 变 或 会 引 致 提 供 额 外 豁 免 的 新 的 合 理 需

求 ， 因 此 我 们 欢 迎 市 民 大 众 因 应 需 要 提 出 新 的 豁 免 建 议 ， 供 政 府 考

虑。下文概述提出额外豁免建议的程序和所需资料。  
 
( A )  拟议豁免的范围  
 
6 .  一般而言，任何拟议额外豁免只适用于规避作为 4。  
 
( B )  须知事项  
 
7 .  当建议者提议就规避科技措施的作为提供额外豁免时，应注意

以下事项：  
 
 ( a )  有 关 科 技 措 施 可 以 是 存 取 控制 措 施 、 控 制 复 制 措 施

或两者皆可；  
 ( b )  该 科 技 措 施 是 应 用 于 某 版 权作 品 或 表 演 上 ， 以 防 止

他 人 作 出 侵 犯 该 作 品 的 版 权或 该 表 演 中 的 权 利 的 作

为。这些作品或表演通常为电子版本；  
 ( c )  对 规 避 科 技 措 施 的 禁 制 已 经或 可 能 导 致 使 用 者 不 能

够使用或处理有关版权作品或表演；  
 ( d )  其拟作用途或处理不会构成或导致侵犯作品的版权 5

或在表演中的权利 6；以及  
 ( e )  该 版 权 作 品 或 表 演 的 拟 作 用途 或 处 理 是 不 在 《 版 权

条 例 》 目 前 各 项 豁 免 的 涵 盖 范 围 内 (参 阅 上 述 第 3
段 )。  

 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4 我 们 认 为 不 应 给 予 作 出 经 销 规 避 器 件 或 提 供 规 避 服 务 等 作 为 的 人 士 额 外 豁 免

(根据《版权条例》第 2 7 3 B 及 2 7 3 C 条，上述活动可招致民事及／或刑事责

任 )， 原 因 是 ( a )我 们 有 必 要 严 厉 禁 止 供 应 规 避 器 件 及 提 供 规 避 科 技 措 施 的 服
务 ， 以 防 止 由 使 用 这 些 器 件 或 服 务 引 起 的 广 泛 侵 权 行 为 ； ( b )大 部 分 规 避 器 件
均 可 同 时 用 作 合 法 或 侵 权 的 用 途 。 如 果 我 们 提 供 一 般 性 的 豁 免 予 提 供 规 避 器

件 或 相 关 服 务 的 人 士 (例 如 准 许 他 们 安 装 规 避 器 件 )， 容 易 造 成 滥 用 ； 以 及 ( c )
现时《版权条例》第 2 7 3 E 及 2 7 3 F 条，就提供规避器件或相关服务的人士所
订 定 的 豁 免 ， 已 在 保 障 版 权 拥 有 人 的 利 益 与 使 用 者 合 法 使 用 版 权 作 品 的 需 要

之间，取得平衡。  
5 在 下 列 情 况 ， 某 作 为 并 不 侵 犯 版 权 ： ( a )该 作 为 不 属 作 品 版 权 所 限 制 的 作 为

(《版权条例》第 2 2 至 2 9 条 )； ( b )该作为虽受版权限制，但却在获得作品版
权拥有人授权的情况下作出；或 ( c )该作为属于《版权条例》第 3 3 至 8 8 条所
订明的允许作为。  

6 在 下 列 情 况 ， 某 作 为 不 构 成 侵 犯 在 表 演 中 的 权 利 ： ( a )该 作 为 无 须 获 得 该 表 演
的 表 演 者 或 对 该 表 演 具 有 录 制 权 的 人 的 同 意 (《 版 权 条 例 》 第 2 0 2 至 2 1 1
条 )； ( b )该 作 为 须 获 得 表 演 者 或 具 有 录 制 权 的 人 的 同 意 ， 而 有 关 同 意 已 经 取
得；或 ( c )该作为属于《版权条例》第 2 4 1 至 2 6 1 条所订明的允许作为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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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C )  所需资料  
 
8 .  建议者须就每项建议额外豁免提供下列资料：  
 

( a )  建议豁免的版权作品或表演 (或该类别的版权作品或
表演 )的说明，以及目前可供使用的形式；  

( b )  曾经或拟使用该版权作品或表演的方式；  
( c )  应用于该版权作品或表演的科技措施类别或性质，

并详细解释 (连同具体例子和证据 )该措施如何已对或
会对该版权作品或表演的拟作而不涉侵权的用途造

成不利影响；  
( d )  该版权作品或表演在市面上是否有其他并无应用科

技措施的形式可供使用；以及  
( e )  建议者认为可支持其建议的任何其他相关因素／证

据。  
 
供提交建议用的标准表格载于附件 A。  
 
( D )  提交建议的程序  
 
9 .  建议者可以电邮、邮寄或传真方式把建议书 (包括上文 (C )部所述
的全部所需资料 )送交商务及经济发展局辖下工商及旅游科第 3 部：  

 
电邮地址： citbenq@cedb.gov.hk 
邮寄地址：香港金钟道 88 号  

太古广场第一期 29 楼  
商务及经济发展局  
工商及旅游科第 3 部  

传真号码： 2869  4420  
 
10 .  建议者应提供具体的建议及清晰的理据以支持增订豁免。商务

及 经 济 发 展 局 在 收 到 建 议 后 会 谘 询 相 关 的 版 权 拥 有 人 以 评 估 该 项 建

议，以及探讨最佳的方法来处理建议者的关注 (因为可能有其他方法
处理建议者的关注，如得到版权拥有人授权使用 )。建议者亦有可能
被邀请进一步解释其建议。如果政府确信增订额外豁免是最适当的处

理方法，我们将会在谘询其他有关团体后，向立法会提交拟议的例外

情况清单。有关增订额外豁免的程序的流程图可参考附件 B。政府亦
会于增订豁免后的三年内谘询相关利益者，检讨是否有需要继续或更

新该豁免。  
 
11 .  如对上述指引有任何查询，请与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工商及旅游

科第 3 部联络 (电邮地址： citbenq@cedb.gov.hk)。  
 
 
 
二零零八年七月  


